附件1

《枣庄市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解读

一、起草背景和过程

为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引导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充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根据《关于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若干措施》（枣政办发〔2025〕3号）等文件要求，市科技局、市财政局联合制定了《枣庄市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在起草过程中，市科技局对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现状进行了深入调研，参考借鉴了省内先进地市研发补助政策经验，广泛征求市直有关部门、区（市）科技部门的意见建议，经反复修改完善，形成了本《办法》。

二、编制依据

本《办法》主要依据以下文件编制：《关于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若干措施》（枣政办发〔2025〕3号）、《山东省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实施办法》（鲁科字〔2025〕25号）等相关文件。

三、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十六条，对企业研发财政补助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一）制定依据、基本概念。明确了《办法》的制定目的和依据，界定了研发活动、补助资金、企业研发投入等核心概念。研发投入以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申报的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总额为依据。补助计算基础年度为2023年度，补助年度为2024年度至2027年度。

（二）补助条件。企业获得补助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枣庄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且补助年度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到3.5%以上；当年开展经营活动并取得收入；如实填报研发统计年报报表；达到或承诺研发投入三年年均增长30%（即2026年较2023年或2027年较2024年增长90%及以上，且连续三年持续增长）；无违法违规记录，具备良好科研诚信状况，不存在“绿色门槛”制度不予支持情形。

（三）补助标准及流程。按照申报期间研发投入增量的10%给予补助，扣除往年已补助金额，在年度预算总额内安排。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补助200万元。申报期间第二个年度较基础年度增长未达到60%的，当年暂不补助，已补助金额暂不收回。补助流程包括：发布通知、企业申报、审核推荐、抽查核实、核定公示、资金下达六个环节。

（四）资金使用要求。补助资金重点用于行业关键共性技术以及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开发等企业技术创新活动，鼓励与高校科研单位共同开展应用基础研究。企业应逐步建立研发投入准备金制度，健全研发投入核算体系。

（五）监督管理及追回机制。企业未完成承诺增长目标或发生其他需退回情形的，须在5个工作日内主动告知所在区（市）科技部门。未完成增长目标的，应退还全部已收到的研发投入补助。对弄虚作假套取骗取补助资金的，依法追究责任并追回资金，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四、出台目的

企业创新能力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但部分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创新意愿不强，亟需通过财政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出台本《办法》，一是通过后补助方式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激励企业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力争实现三年年均增长30%的目标；二是引导企业规范研发活动管理，建立健全研发投入核算体系，提升创新效率；三是推动形成“企业愿投、政府敢补”的良性循环，为全市工业倍增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科技支撑。

通过实施研发财政补助政策，将有效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升级，助力实现“强工兴产、转型突围”战略目标。

